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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宁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网购已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然而，随之而
来的网络消费陷阱、纠纷也不时发生。记者近日采访发现，虚假发货、单
货不一致、货不对板等问题频发，且具有隐蔽性，一些商家浑水摸鱼，违法
套利，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

网购虚假发货
缘何屡屡发生？

不久前，天津市民刘梅（化名）在某电商
平台下单购买一个浴室置物架，结果收到了
一块洗碗布，正在纳闷时，打开手机电商平
台 App 发现，所购买商品显示已签收。于
是，她向商家询问，商家回复说洗碗布是赠
品，真正商品有另一个快递单号，可凭号去
快递驿站取。

刘梅根据商家提示拿到了一包快递，包
裹上的信息显示，收货地址是自家的，但姓
名和手机号不符，她将信将疑拆开了快递，
发现商品的品牌与自己下单购买的并不一
致。经查询，二者价格相差两倍以上，刘梅
感觉被“坑”了，于是向电商平台客服投诉。

刘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已不是第一
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之前还有一次快递单号
不对，但收到的商品没错，她就没在意，但这
次商品的品牌、价格都不符，难以接受。

“第二天，我没有收到平台客服的回复，
却接到了商家的电话，希望私下赔偿，让我
撤销投诉。我不同意，继续找了客服。”刘梅
说，经过连续几天反复沟通，她最终同意由
商家和电商平台分别给予一定补偿，合计
100多元，仍不及订单价格。至此，这一纠纷
告一段落。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看到，关键词
中包含“虚假发货”的投诉达23.4万条，涉及
多个电商平台，“显示已签收却没收到货”

“物流信息不对”“货不对板”等问题频发。
在社交媒体上，关于网购“虚假发货”的讨论
也是热点话题之一。

从事电商行业多年的李磊（化名）告诉
记者，快递发“AB单”现象目前主要来自无
货源商家，即一个是购物平台上填报的物流
信息（快递号A），另一个是实际发货的单号
（快递号B）。

“例如在某电商平台上，商家为了增加
曝光率，往往会加上专属物流的标志，而无

货源商家会从该平台
发一个空单或赠品单，
再从其他平台下单实
际 商 品 ，目 的 是 赚 差
价。”李磊说。

“虚假发货”“买A发B”因何发生？

明令禁止为何屡禁不止？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均
已明令禁止“无货源店铺”，并发布相关治
理公告，一些电商平台曾公布过打击虚假
发货的案件，一些不法商家已付出了相应
代价。但类似的投诉案件为何仍然频繁发
生？记者调研发现，其背后有多重原因。

——不法商家牟利。多位业内人士表
示，虚假发货起初用于平台商家刷单，目的
是增加流量和关注度。“我们刚开始是在专
门网站买物流单号，三毛钱一个，后来监管
严了，公司几个员工之间互相刷单涨流量，
许多商家对于这一套路十分熟悉。”李磊
说，如今，无货源商家为了同时获得流量和
利润，面对真实客户，也采用虚假发货方式
赚差价，盈利空间可观。

——消费者“小惠即安”。许多消费者
坦言，网购就是图个便利，“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如果商品没问题，也就不吱声了，再
加上商家给了赠品，便不再追究物流环节
的瑕疵。对于个别较真的消费者，商家会
主动提出“仅退款”或现金赔偿，消费者时
间和精力有限，若商品价格不太高，通常不
会过多纠缠和追责。对于商家而言，面对
大量的消费群体，总体算来也不吃亏。

——电商平台“和稀泥”。刘梅说，此
次纠纷中，平台客服专员的态度模棱两可，
倾向于让商家和消费者自行解决。天津财
经大学组织创新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彭正
银认为，对于虚假发货等侵犯消费者权益
的行为，商家负直接责任，平台也有失察之
责。彭正银说，近几年，平台虽然对商家的

资质审核比较严，但对于物流
信息、货品品质等问题缺乏有
效监管手段和管理标准。

清朗网络消费生态如何打造？

当前，平台经济、直播电商作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猛，活力十
足。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
全国网上零售额 1552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30816亿
元，增长6.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
重为26.8%。

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电商平台规范有
序发展，打造清朗网络消费生态？解决假冒
伪劣、虚假宣传等顽疾是当务之急。

商家树立诚信经营的理念是保障消费
者权益的基础。天津辰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扬表示，买卖双方通过信息网络方式订立
买卖合同，须承担合同约定的责任。

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还需提升。根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一旦商家的行为构成欺
诈，消费者有权获得三倍购物价款的赔偿，
赔偿额若低于500元，则按500元计算。“事
实上，这一赔偿标准往往难以落实，消费者
需进一步提升维权意识，保存好订单信息和
沟通记录等证据。”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
师邢国华说。

专家认为，电商平台的治理能力亟待提
升。彭正银说，网络平台作为数字经济的核
心载体，已成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力量，建议构建平台数字治理准则，通过亮
黄牌、累计记分处罚制等方式，让监管落到
实处。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长李
维安表示，电商平台作为连接消费者与商家
的桥梁，应确立“向善”的平台治理导向，建
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时监测
交易参与者的行为和物流信息。同时，政府
监管部门与电商平台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
时将涉嫌违法的商家信息通报给相关部门，
形成监管合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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